
附件1
	雁峰区司法局整体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雁峰区司法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
(万元)
	全年预算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95.66
	674.85
	
	
	
	10
	61.23%
	6.12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641.20
	其中:基本支出：
	417.88

	
	政府性基金拨款：
	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0
	项目支出：
	256.96

	
	其他资金
	33.65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负责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管理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业务建设、业务培训，调处各类民间纠纷，预防纠纷激化。监督、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全区非监禁刑罚执行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负责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考核奖励和警务工作。
指导管理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及服装、车辆等物质装备；配合管理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国有资产。
负责管理全区法律援助工作。
负责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承担统筹规划全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责任，拟订区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规划、年度计划和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方案，报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调查研究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建议。
	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了各项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评扣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完成量
	100%
	100%
	
	20
	20
	

	
	
	完成率 
	100%
	100%
	
	20
	20
	

	
	
	完成时间
	年度完成
	已完成
	
	20
	20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100%
	100%
	
	20
	20
	

	
	成本指标
	节约率
	100%
	100%
	
	10
	10
	

	总分
	96.12


附件2

雁峰区司法局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司法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编制全区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规划、年度规划并组织实施。
（2）指导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3）负责制定全区法制宣传教育计划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区各行业的依法治理工作。
（4）参与规范性法律文书的起草工作，监督行政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工作
（5）负责管理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工作及业务开展和业务培训。
（6）负责全区人民调解工作，管理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业务建设、业务培训，调处各类民间纠纷，预防纠纷激化。
（7）指导、监督、管理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全区非监禁刑罚执行和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
（8）负责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教育培训、考核奖励和警务工作。
（9）指导管理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财务及服装、车辆等物质装备；配合管理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国有资产。
（10）负责管理全区法律援助工作。
（11）负责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12）承担统筹规划全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责任，拟订区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规划、年度计划和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方案，报区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调查研究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和工作建议。
（13）组织指导《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承担审查各部门代区政府起草报送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的责任。负责起草或者组织起草有关重要规范性文件草案。负责承办区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
（14）指导全区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关工作；承担区政府和区政府办公室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承办区政府及其各部门规范性文件的登记工作。受理有关规范性文件违法审查申请；负责区政府和区直各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15）负责清理、编纂政府规范性文件，编辑本区出版的规范性文件汇编正式版本。
（16）研究涉及规范政府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实施以及行政执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向区政府提出完善制度和解决问题的意见，拟订有关配套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相关文件和答复意见。
（17）负责依法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有关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全区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和全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关工作。
（18）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指导有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和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有关工作。承担协调区政府各部门之间在法律、法规和规章实施中的争议和问题的有关工作。
（19）指导、监督全区行政复议、应诉的有关工作。承办申请区人民政府裁决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区政府受理的行政赔偿案件，承办区政府行政应诉事项。
（20）负责全区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组织开展政府法制理论、政府法制工作研究和宣传，开展对外政府法制业务交流，负责政府法制信息工作。
（21）承担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负责对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或者论证说明。
（22）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一）内设机构设置。区司法局内设八个股室，分别是办公室、社区矫正工作股（安置帮教股）、行政复议与应诉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普法与依法治理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基层法治建设股、律师工作股和政工室。辖7个副科级的派出司法所。下属事业单位3个，分别是雁峰区法律援助中心、雁峰区社区矫正中心和雁峰区医疗纠纷调解中心。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司法局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26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2024年本年收入合计674.8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641.2万元，占本年收入95.01%；其他33.65万元，占本年收入4.99%。

（2）2024年本年支出674.85万元，按资金来源分类，财政拨款支出641.2万元，占本年支出95.01%，其他资金支出33.65万元，占本年支出4.99%；按支出性质分类，基本支出388.11万元，占本年支出57.51%；项目支出286.74万元，占本年支出44.67%；按支出经济分类，工资福利支400.09万元，占本年支出59.29%；商品和服务支出234.97万元，占本年支出34.82%，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4.58万元，占本年支出3.64%；资本性性支15.21万元，占本年支出2.25%。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度部门年初支出预算数为495.66万元，决算数为674.85万元，当年预算支出完成率136.15%。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435.79万元，决算数为388.11万元，完成率89.06%，变化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减少经费拔款和项目经费减少；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59.87万元，决算数为286.74万元，完成率478.94%，变化的主要原因：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法律宣传、法律援助、社区矫正、办案经费、装备经费等。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6.12分，一是大力开展统筹协调提能行动，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区上持续发力。牵头组建19名专业人才成立法律专家库，全年为区政府提出合法性法律意见29条。全年审查涉旅类政府合同12件，回复涉旅类政策文件征求意见6件，审核区政府常务会议议题9件，提供涉旅法律意见18件。二是大力开展行政执法提优行动，在践行严格落实公正文明执法持续发力。对全区25个行政执法单位收集执法突出问题10件整治工作逐一指导。全年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62件，已审结57件，其中10件确认违法，发出行政复议建议书2份。三是大力开展法治惠民提质行动，在做优公共法律服务上持续发力。全年共受理法援案件424件其中刑事案件111件，民事案件191件，行政案件1件，认罪认罚121件，完成为民办实事案件数量达到119%。四是大力开展安全保障提效行动，在助推进平安雁峰建设持续发力。全年开展矛盾纠纷隐患排查10次，调解矛盾纠纷365件，调解成功365件，涉案金额近500余万元。全区141名矫正对象无托管漏管现象。对524名安置帮教对象建立一人一档，目前未发生安置帮教对象赴京上访事件。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年中调整了部分预算。
  七、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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